
11111120242024..11..3131 星期三星期三

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公告
(2023)浙0105执3251号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将于2024年2月23日10
时至2024年2月24日10时止在拱墅区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浙江中新力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的浙江文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5%股权价值进行一拍
公开拍卖。拍卖公告、拍卖须知、拍品介绍参见杭州市拱
墅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若一拍流拍将
继续下一流程。享有优先购买权人须向本院提交申请，
逾期不提交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竞买人竞买条件是否
受限自行咨询。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5执3251号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将于2024年2月17日10
时至2024年2月18日10时止在拱墅区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浙江中新力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的浙江浙商新金融研院股份有限公司14%股权价值进
行一拍公开拍卖。拍卖公告、拍卖须知、拍品介绍参见杭
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若一拍
流拍将继续下一流程。享有优先购买权人须向本院提交
申请，逾期不提交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竞买人竞买条
件是否受限自行咨询。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5执168号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将于2024年2月22日10
时至2024年2月23日10时止在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杭州哥瑞卡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持有乐清市金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100%股权进行一
拍公开拍卖。拍卖公告、拍卖须知、拍品介绍参见杭州市
拱墅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若一拍流拍
将继续下一流程。享有优先购买权人须向本院提交申
请，逾期不提交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竞买人竞买条件
是否受限自行咨询。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8483号

周华龙：本院受理葛仕生诉周华龙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0106民初
84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告知书、交费
通知单，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5804号

李志雄（浙江省永嘉县大若岩镇上榴塆村中心路）：本
院受理原告杨成斌与被告李志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111民初5804号
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
书、上诉须知。判决内容如下：李志雄支付杨成斌货款
1655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4元，由李志雄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5867号

陈金云（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龙星东营头）：本
院受理原告杭州欣滢建材有限公司诉被告陈金云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111民初58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4民初6407号

朱宏伟：本院受理原告王良万与被告朱宏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114民初6407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朱宏伟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王良万36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
期间的利息损失（以36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7月14
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暂计算至2023年7月7日
为41352.16元）；二、被告朱宏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返还原告王良万借款241634元（以241634元为基
数，按年利率12％，自2020年7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暂计算至2023年7月7日为86511.59元）；三、
被告朱宏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王良
万公告费650元；四、驳回原告王良万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292元，由原告王良万负担1733元，由被
告朱宏伟负担10559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9665号

杨鹏：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海曙坤喆建材经营部与
被告上海科苑景观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杨鹏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
浙0203民初96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杨鹏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宁波海曙坤喆建材经
营部货款156302元，以及以156302元为基数，赔偿自
2023年7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
期付款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宁波海曙坤喆建材经营部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
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3426元，公告费
650元，均由被告杨鹏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西郊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4048号

至慧（宁波江北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拉奇熊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范舒宁与至慧（宁波江北
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拉奇熊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们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
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裁
判主文为：一、确认范舒宁与至慧（宁波江北区）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的合同关系解除；二、至慧（宁波江北区）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还范舒宁剩余学
费5846.40元；三、上海拉奇熊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对至慧
（宁波江北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650元，由至慧（宁波江北区）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上海拉奇熊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3532号

郝玉山、杜冬梅：原告新联合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与被告郝玉山、杜冬梅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0211民初353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郝玉山、
杜冬梅支付原告新联合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

11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的物业综合服务费4357.92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郝玉
山、杜冬梅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本
案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郝玉山、杜冬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支付给原告新联合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3844号

张诗文：本院已受理原告李伟民诉被告张诗文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浙0212民初138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4086号

严都山、罗志强：原告聂飞与被告严都山、罗志强股
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23）浙0212民初14086号民
事判决书、上诉案件缴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动履行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2323号之二

宁波爱心灰姑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爱心灰姑娘
（上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原告宁波深国投商用置业有
限公司与被告宁波爱心灰姑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爱心
灰姑娘（上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23）浙
0212民初12323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缴纳诉讼费用
通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2317号之二

宁波爱心灰姑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爱心灰姑娘
（上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原告宁波深国投商用置业有
限公司与被告宁波爱心灰姑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爱心
灰姑娘（上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23）浙
0212民初12317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缴纳诉讼费用
通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3116号

吕宗：原告罗先桔与被告吕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0212民初13116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30日来本院姜山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3102号

张建平：本院受理的原告蒋婷与被告张建平（2023）
浙0212民初13102号肖像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初1310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7455号

慕小粉、张妍：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分行与慕小粉、张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282民初7455号之六、（2023）
浙0282民初7455号之七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3民初7111号

郑竣（公民身份号码：330821199508270013）：
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高桥菡熙贸易商行诉被告郑竣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依法独任进行审理，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高桥法庭第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4）浙0503民初125号

张小良：本院受理的原告忻见华与被告张小良运输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运输费
6万元及利息（以6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2、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追索该笔债务支出
的律师费3000元整；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4年4月3日9时00分在练市
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443号

许晖：本院受理的郁震宇与许晖的合伙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
上诉费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郁震宇与被告许晖于2023年4月1日签订
的《合作协议书》；二、限被告许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返还原告郁震宇投资款7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
失（以70000元为基数，自2023年9月21日起按年利率
3.4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550元，公告费560元,合
计诉讼费2110元，由被告许晖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5513号

安吉凯琦尔智能家具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安吉绎鑫五金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本案安吉绎鑫五
金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货款20930.5元，并自起诉之日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1.5倍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举证视
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定
于2024年3月19日上午9时00分在灵峰法庭（安吉县天
荒坪北路501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
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4）浙0723民初52号

永康市恒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合赖严统
与被告永康市恒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4）浙
0723民初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一、被告永康市恒
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赖
严统工程款3380元及利息（利息以3380为基数，自2023
年8月1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赖严统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
元，由被告永康市恒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限本判决生
效后7日内交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完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4年1月31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浙江钛鑫晟厨具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实
施细则》已于2024年1月12日经临海市人民法院（2022）浙
1082破5号之六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根据《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实施细则》，破产财产以货币
方式进行一次性分配，管理人于2024年1月18日向各债权
人实施银行转账支付。本次分配的破产财产总额为

6215537.97元，其中：破产费用为1295202.35元、共益债务
517198.17元、职工债权清偿分配额为4403137.45元。

债权人未受领的清偿分配款，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
权人自分配公告之日起满2个月仍不受领的，视为放弃。
本次分配系破产财产最后分配，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对附生效条件或者
解除条件的债权提存分配额的情形。特此公告。

浙江钛鑫晟厨具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年1月31日

破产财产分配公告

文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催告书送达的公告
赵汉中、赵汉银、赵汉琴、赵汉锦：

2022年2月25日，我局作出文资规责〔2022〕4号《责令
交出土地决定书》对你（们）坐落于文成县大峃镇大峃街
722号房屋予以补偿并责令限期腾退土地和房屋，该决定
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维持。因你（们）至今仍未履行腾
空搬迁义务，我局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作出文资规责催

〔2024〕3号《催告书》催告你（们）履行腾空搬迁义务。因采
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文资规责催〔2024〕3号《催
告书》，现依法予以公告送达。

文资规责催〔2024〕3 号《催告书》主要内容为“请你
（户）自收到本催告书后十日内腾退坐落于文成县大峃镇

大峃街722号房屋交实施单位文成县大峃镇人民政府验
收。逾期未腾退土地和房屋的，我局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如你（户）对上述催告内容有异议的，请在收
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
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十日内，持身份证、户口簿等
有效证件到文成县伯温路苔湖新区21幢2楼（联系电话：
0577-59001727）领取《催告书》，可以登录文成县人民政府
网（http://www.wencheng.gov.cn/）上查看，逾期未领取视
为送达。特此公告。

文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1月31日

本人曾江波，身份证号330182198407144114，遗失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干部证一本，编号为应急消字第
10900296号，声明作废。

曾江波 2024年1月31日

遗失声明
本人陈竹恩，身份证号330206197809164614，遗失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干部证一本，编号为应急消字第
19700279号，声明作废。

陈竹恩 2024年1月31日

遗失声明
本人徐军，身份证号330105197704262515，遗失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干部证一本，编号为应急消字第
19600251号，声明作废。

徐军 2024年1月31日

遗失声明
本人何臻男，身份证号330681199312247052，遗失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干部证一本，编号为应急消字第
11202235号，声明作废。

何臻男 2024年1月31日

遗失声明

浙江欧蓝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法人印鉴
章、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各种财
务账册等经营管理资料遗失，现声明浙江欧蓝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法人印鉴章、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
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全部作废。

浙江欧蓝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年1月31日

遗失声明
云和县好万家工艺家具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5097910130J 丢失，声明作废。
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云和县好万家工艺家具有限公司
2024年1月31日

遗失声明
湖州鸿源移动板房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

印鉴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各种财
务账册等经营管理资料遗失，现声明湖州鸿源移动板房有
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印鉴章、营业执照、税务登
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全部作废。

湖州鸿源移动板房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年1月31日

遗失声明
湖州智慧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人印鉴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各种
财务账册等经营管理资料遗失，现声明湖州智慧谷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印鉴章、营业执照、税
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全部作废。
湖州智慧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年1月31日

遗失声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签订

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
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23年12月28日依法转让给中银金融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

（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

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0574-55555990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010-83262518。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1月31日

注：利息暂计至2019年12月19日，外币汇率按7.0957折算；各债权及其担保的具体情况以银行签署的合同或法院的裁判为准。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债务人名称
宁波聚雄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鑫基物产有限公司

宁波银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

银亿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人民币/折人民币）
352,491,755.55

596,701,003.38

796,280,601.89

899,999,900.00

71,127,307.17

2,716,600,567.99

利息（人民币/折人民币）
12,537,817.50

40,517,149.46

30,606,359.76

78,399,975.73

6,852,068.16

168,913,370.61

实现债权费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主合同编号
宁波2018外借0029 宁波2018外借0031 宁波2019外借0003
宁波2018人借0136 宁波2018银承0090 宁波2018银承0091 宁波2018银承0093
宁波2018人借0152 宁波2018人借0218 宁波2019人借0018 宁波2019人借0024
宁波2019人借0025 宁波2019人借0053
宁波2018外借0028 宁波2018外借0030 宁波2018外借0032 宁波2018外借0035
宁波2018外借0037 宁波2019人借0015 宁波2019人借0016

宁波2016YY银团0002 宁波2017人借0103 宁波2017人借0104

宁波2018人借0151 宁波2018银承0094

保证合同编号
宁波2017人保0041 宁波2017人保0042

宁波2018人保0048 宁波2018人保0049 宁波2018人保0050
宁波2018人保0051 宁波2018人保0056 宁波2018人保0057

宁波2018人保0006 宁波2018人保0007 宁波2019人保0001

宁波2016人保0025 宁波2016人保0026 宁波2017人保0043
宁波2017人保0044 宁波2017人保0045 宁波2017人保0046

宁波2018人保0052 宁波2018人保0053 宁波2018人保0054
宁波2018人保0058 宁波2018人保0059

质押合同编号
/

宁波2018人质0027 宁波2018人质0028

宁波2019人质0008

宁波2017人质0003 宁波2016人质0039
宁波2017人质0055 宁波2020人质0073
宁波2017人质0059

宁波2018人质0029 宁波2018人质0030


